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鸿路钢构

深圳证券交易所

无

董事会秘书

吕庆荣

合肥市双凤工业区

0551-66391405

luqinrong0301@163.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杜建俊

合肥市双凤工业区

0551-66391405

dujianjun1856@163.com

002541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0,325,662,661.68

427,786,289.02

235,959,891.81

-45,155,572.79

0.6224

0.6204

4.64%

本报告期末

24,539,237,711.23

9,265,654,701.54

上年同期

11,071,250,736.76

552,566,713.31

449,463,800.40

653,669,855.22

0.8008

0.7859

6.52%

上年度末

23,284,289,109.59

9,194,012,620.44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6.73%

-22.58%

-47.50%

-106.91%

-22.28%

-21.06%

-1.88%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5.39%

0.7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商晓波

邓烨芳

东 方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中 庚 价
值 先 锋 股 票
型 证 券 投 资
基金

嘉 实 基 金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社 保 基
金16042组合

中 国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招 商 安
华 债 券 型 证
券投资基金

香 港 中 央 结
算有限公司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景 顺
长 城 中 国 回
报 灵 活 配 置
混 合 型 证 券
投资基金

中 国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嘉 实 领
先 优 势 混 合
型 证 券 投 资
基金

中 国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嘉 实 价
值 精 选 股 票
型 证 券 投 资
基金

商晓飞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境外法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境内自然人

15,227

持股比例

36.16%

10.81%

3.11%

2.04%

1.81%

1.81%

1.24%

1.18%

1.16%

1.02%

在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商晓波、邓烨芳夫妇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商晓飞与控股股东商晓波为
姐弟关系；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不适用

持股数量

249,519,764

74,577,360.00

21,467,064.00

14,055,782.00

12,518,418.00

12,454,811.00

8,525,255.00

8,134,429.00

8,035,478.00

7,020,650.0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187,139,823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安徽鸿路钢结构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可转换公司
债券

债券简称

鸿路转债

债券代码

128134

发行日

2020年10月09日

到期日

2026年10月08日

债券余额（万元）

157,280.75

利率

第一年为 0.30%，
第二年为 0.50%，
第三年为 1.00%，
第四年为 1.50%，
第五年为 1.80%，
第六年为2.0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负债率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项目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贷款偿还率

利息偿付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EBITDA全部债务比

利息保障倍数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本报告期末

62.24%

1.72

0.72

本报告期

6.40

100%

100%

23,595.99

12.09%

4.24

1.47

上年末

60.51%

1.66

0.65

上年同期

7.82

100%

100%

44,946.38

16.47%

5.59

9.34

三、重要事项
一、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
1、2020年4月1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拟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8.80亿元的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2、2020年5月6日，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A股

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3、2020年5月1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

理序号：201044），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

4、2020年8月17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

通过。

5、2020年8月2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983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
发行面值总额18.80亿元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为6年。

6、2020年10月30日，公司披露了《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可转换公
司债券于2020 年11月2日上市。

7、2021年4月1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鸿路转债”开始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本次可转债
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年 10月 15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1年 4月
15日）起至债券到期日（2026年10月8日，如遇节假日，向后顺延）止。

8、2021年6月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鸿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根据可转换公司
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鸿路转债”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调整前“鸿路转债”转股
价格为43.74元/股，调整后转股价格为 43.51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6月9日（除
权除息日）起生效。

9、2021年9月28日，公司披露了《可转换公司债券2021年付息公告》，根据《安徽鸿路钢结
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本次付息为“鸿路转债”第一年
付息，计息期间为2020年10月9日至2021年10月8日，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0.30%，本次付息
每10张“鸿路转债”（合计面值 1,000.00 元）债券派发利息人民币3.00元（含税）。

10、2022年6月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鸿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根据可转换公
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鸿路转债”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调整前“鸿路转债”转
股价格为 43.51元/股，调整后转股价格为 33.22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1年 6月 15日
（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11、2022年9月28日，公司披露了《可转换公司债券2022年付息公告》，根据《安徽鸿路钢
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本次付息为“鸿路转债”第二
年付息，计息期间为2021年10月9日至2022年10月8日，本期债券票面 利率为0.50%，本次
付息每10张“鸿路转债”（合计面值 1,000.00 元）债券派发利息人民币5.00元（含税）。

12、2023年6月7日，公司实施2022年度权益分派，同时，公司可转债鸿路转债的转股价格
将由原来的每股人民币33.22元调整为每股人民币32.96元，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6月
14日起生效。详见公司《关于“鸿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2023-044）。

13、2023年9月26日，公司披露了《可转换公司债券2023年付息公告》，根据《安徽鸿路钢
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本次付息为“鸿路转债”第三
年付息，计息期间为2022年10月9日至2023年10月8日，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1.00%，本次付
息每10张“鸿路转债”（合计面值1,000.00元）债券派发利息人民币10.00元（含税）。

14、2024年5月14日，公司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同时，公司可转债鸿路转债的转股价
格将由原来的每股人民币32.96元调整为每股人民币32.44元，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5
月21日起生效。详见公司《关于“鸿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2024-044）。

二、关于单项计提应收款项相关事宜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0年6月1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单项计提

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议案》，公司工程类业务客户江苏宝通镍业有限公司已被江苏省连云港市
连云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清算申请。截止2020年5月31日，公司对宝通公司的债权人应
收账款原值为12,966.97万元，已计提坏账准备9,513.47万元，未计提3,453.50万元。因江苏宝
通的破产清算结果未定，公司对上述应收款项的回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出于谨慎性原则考
虑，2020年已对宝通公司应收账款进行单项认定，公司已将剩余未计提的3,453.50万元进行全
额计提坏账准备。

截至报告期，经管理人认定该债权公司享有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法院已裁定批准江苏宝
通镍业有限公司重整计划。目前按照法院批准的重整计划正在有序进行中，公司收到江苏宝通
镍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债权分配金额1906.32万元，公司将继续密切关注宝通公司破产重整执行
情况，积极维护公司合法权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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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24年8月20日以送达方式发出，并于2024年8月28日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
董事5人，实际出席董事5人，会议由董事长万胜平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董事以
书面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过审议并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

案；
2024年半年度报告详细内容于 2024年 8月 29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细内容于2024年8月29日刊登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二）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关于2024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4-056）
详见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三）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
案》；

《关于公司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8）详见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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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

2024年8月20日以送达方式发出，并于2024年8月28日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
会主席沈晓平主持，全体监事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2024年半年

度报告摘要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监事会认为：1、半年报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和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
规定；2、半年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3、在提出本意见前，
没有发现参与半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2024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4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4-056 ）详
见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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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2〕15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印发的《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证上〔2022〕13号）的
规定，将本公司募集资金2024年上半年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983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公开发行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可转债数量
1,880万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按面值发行，共计募集资金 188,
000.00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1,507.55万元(不含税)后的募集资金为186,492.45万元，已由
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公司）于2020年10月15日汇入本公司募
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会计师费、律师费、资信评级费、信息披露及发行手续费等与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直接相关的外部费用428.30万元(不含税)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186,064.15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证
报告》（天健验〔2020〕5-13号）。

(二) 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 目

募集资金净额

截至期初累计发生额

本期发生额

截至期末累计发生额

应结余募集资金

实际结余募集资金

差异

项目投入

利息收入净额

项目投入

利息收入净额

项目投入

利息收入净额

序号

A

B1

B2

C1

C2

D1=B1+C1

D2=B2+C2

E=A-D1+D2

F

G=E-F

金 额

186,064.15

181,361.67

427.07

489.18

5.07

181,850.85

432.14

4,645.44

4,712.42

-66.98

[注]差异系尚未支付的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直接相关的费用66.98万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2〕15号）、《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深证上〔2022〕12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证上〔2022〕1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本公司会同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10月
29日分别与安徽长丰科源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等银
行分支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
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
遵照履行。

本公司及募投项目实施子公司涡阳县鸿锦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涡阳县盛鸿科技有限
公司、涡阳县鸿路建材有限公司、合肥鸿路建材有限公司、湖北鸿路钢结构有限公司会同国元
证券公司于2020年10月29日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濉溪路支行、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长丰支行、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山路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安徽省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等银行分支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四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涡阳县
鸿锦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涡阳县盛鸿科技有限公司、涡阳县鸿路建材有限公司、合肥鸿路
建材有限公司、湖北鸿路钢结构有限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截至2024年6月30日，本公司有7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元

开户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濉溪路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丰
支行

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黄山路支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
省分行科学大道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长江东路支行

安徽长丰科源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分行

合 计

银行账号

34050146380800001194

188758893351

20010156427366600000018

341325000013000792775

1302010238000000544

20000192353366600000302

632426564

募集资金余额

22,395.74

19,319.55

21,578.39

1,421.38

1,100.14

46,290,010.75

768,419.52[注]

47,124,245.47

对应项目

鸿锦绿色装配式建筑智能制造工
厂建设项目

盛鸿绿色装配式建筑智能制造工
厂建设项目

鸿路涡阳绿色装配式建筑产业园
智能制造工厂建设项目

合肥鸿路建材绿色装配式建筑总
部产业基地智能制造工厂设备购
置项目

湖北团风装配式建筑制造基地智
能化升级项目

鸿路钢构信息化与智能化管理平
台建设项目

偿还银行贷款

[注]该金额包括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以及尚未支付的与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直接相关的费用66.98万元。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附件：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附件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4年6月30日
编制单位：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 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和
超募资金投向

承诺投资项目

1. 鸿锦绿色装配
式建筑智能制造
工厂建设项目

是 否 已
变 更 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否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37,800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37,800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额(2)

37,907.21

截 至 期 末 投
资进度(3)＝

(2)/(1)

100.00%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日期

2022年6月30
日

本 报 告
期 实 现
的效益

1,421.65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否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否

2. 盛鸿绿色装配
式建筑智能制造
工厂建设项目

3. 鸿路涡阳绿色
装配式建筑产业
园智能制造工厂
建设项目

4. 合肥鸿路建材
绿色装配式建筑
总部产业基地智
能制造工厂设备
购置项目

5. 湖北团风装配
式建筑制造基地
智能化升级项目

6. 鸿路钢构信息
化与智能化管理
平台建设项目

7.偿还银行贷款

承诺投资项目小
计

超募资金投向

不适用

合计

分项目说明未达
到计划进度、预
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含“是否达
到预计效益”选
择“不适用”的原
因）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超 募 资 金 的 金
额、用途及使用
进展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
集资金结余的金
额及原因

尚未使用的募集
资金用途及去向

募集资金使用及
披露中存在的问
题或其他情况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

-

①鸿锦绿色装配式建筑智能制造工厂建设项目”、“盛鸿绿色装配式建筑智能制造工厂建设项目”及“鸿路涡阳绿色装
配式建筑产业园智能制造工厂建设项目”未达到预计效益的主要原因系：公司大规模对生产线智能化升级改造、基地
产能爬坡等因素导致实现效益未达到预期效益。②鸿路钢构信息化与智能化管理平台建设项目实施进度延期的原因主要系：该项目涉及 ERP 系统升级、智能
质量管理系统、生产监控系统、能源管控系统、物联网管理系统、运营分析系统等信息化平台建设，随着公司业务规模
的发展和管理水平的逐步提高以及数字工业及智能化技术的更新迭代，公司对项目的升级改造和平台建设标准提出
更高要求，同时该项目还需集团公司统一规划以及全国各区域生产基地的协同实施，因此导致项目投入进度延缓。
为保证募投项目建设效果，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公司计划将“鸿路钢构信息化与智能化管理平台建设项目”的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由2023年12月31日延期至2024年12月31日。

无

无

无

无

适用

2020年11月20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
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1,079.43万元。

无

已建设完成项目的募集资金专户所结余金额为利息收入。

存放募集账户

无

12,700

37,500

17,000

20,000

8,000

53,
064.15

186,
064.15

186,
064.15

12,700

37,500

17,000

20,000

8,000

53,064.15

186,064.15

186,064.15

489.18

489.18

489.18

12,726.18

37,556.00

17,061.57

20,094.36

3,441.38

53,064.15

181,850.85

181,850.85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43.02%

100.00%

-

-

2021 年 12 月
31日

2021 年 12 月
31日

2022年9月30
日

2022年9月30
日

2024 年 12 月
31日[注]

-

-

-

94.46

2,730.26

-

3,818.78

-

-

8,065.15

8,065.15

否

否

不适用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

不适用

-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

-

[注]公司 2024年3月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公司决定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鸿路钢构信息化与智能化管理平台

建设项目”的预定可使用状况日期调整为 2024年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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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公司2024年8月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全资子

公司增资的议案》，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全资子

公司重庆鸿路钢结构有限公司拟对全资子公司重庆小路精密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增资680万

元；公司拟对全资子公司涡阳县鸿阳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增资8000万元。

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重大经营决策程序规则》的规定，本次增资事项属于董事会审批

权限，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属于公司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全资子公司受资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重庆小路精密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重庆市南川区南坪镇兴湖村1社

法定代表人：冯思

公司注册资本：壹仟万圆整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金属结构制造；金属结构销售；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轻质建

筑材料制造；轻质建筑材料销售；钢压延加工；砼结构构件制造；砼结构构件销售；国内贸易代

理。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 元

№

1

2

№

3

4

5

财务项目

营业总收入

净利润

财务项目

总资产

负债

所有者权益

2023年度

441,713,976.23

96,808.05

2023年度

37,020,445.77

36,923,637.72

96,808.05

2024年1-6月

385,299,379.53

372,130.88

2024年1-6月

85,173,066.62

84,704,127.69

468,938.93

注：重庆小路精密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2023年财务数据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天健皖审（2024）165号）审计。

本次增资拟用现金出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增资后，重庆小路精密钢结构制造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为 1680万元，其中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鸿路钢结构有限公司持有 52.38%的股

权，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金鸿纬科技有限公司持有47.62%的股权。

2、公司名称：涡阳县鸿阳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涡阳县经开区星园路西侧、世纪大道南侧

法定代表人：罗龙

公司注册资本：伍佰万圆整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金属结构制造；金属结构销售；金属切割及焊接设备制造；金属切割

及焊接设备销售；建筑材料生产专用机械制造；门窗制造加工；；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

化学品）；建筑材料销售；金属制品研发；金属材料销售；金属材料制造；通用零部件制造；机械

零件、零部件销售；通用设备修理；金属工具制造；金属工具销售；智能基础制造装备制造；智能

基础制造装备销售；许可项目：建筑劳务分包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 元

№

1

2

№

3

4

5

财务项目

营业总收入

净利润

财务项目

总资产

负债

所有者权益

2023年度

12,509,707.50

-182,901.27

2023年度

110,391,968.07

105,720,770.99

4,671,197.08

2024年1-6月

106,291,609.24

2,685,327.56

2024年1-6月

413,729,736.66

406,373,212.02

7,356,524.64

注：涡阳县鸿阳建筑科技有限公司2023年财务数据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审计报告》（天健皖审〔2024〕356号）审计。

本次增资拟用现金出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增资后，涡阳县鸿阳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为8500万元，本公司持有涡阳县鸿阳建筑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本次投资为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无需签署对外投资合同。

四、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本次增资可以充实重庆小路精密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涡阳县鸿

阳建筑科技有限公司的自有资本，使其具备较强的经营、投资项目运作实力，降低其财务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541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公告编号：2024-057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4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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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乐通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郭蒙

珠海市金鼎官塘乐通工业园

0756-3383338、6887888

lt@letongink.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杨婉秋

珠海市金鼎官塘乐通工业园

0756-3383338、6887888

lt@letongink.com

002319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200,008,779.25

-17,114,965.51

-17,176,627.71

1,728,606.99

-0.086

-0.086

-24.06%

本报告期末

612,600,394.03

64,200,172.63

上年同期

181,270,160.21

664,917.78

530,770.54

12,258,086.36

0.003

0.003

0.90%

上年度末

607,488,209.64

79,350,173.20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10.34%

-2,674.00%

-3,336.17%

-85.90%

-2,966.67%

-2,966.67%

-24.96%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0.84%

-19.0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深圳市大晟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徐海仙

张学艳

韩秀琴

陈晓军

董芳

段学东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9,200

持股比例

26.00%

2.30%

1.88%

1.48%

1.38%

1.12%

1.1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持股数量

51,999,959

4,609,714

3,757,959

2,957,200

2,750,000

2,244,148

2,204,602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51,990,000

0

0

0

0

0

0

杭州训机私募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训机星
辰一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田国富

李维君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1.07%

1.03%

1.02%

1、公司前10名无限售条件的股东中，控股股东深圳市大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其他9名
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前10名无限售条件的其他股东之间，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上述股东中张学艳共持有公司股份3,757,959股，其中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66,100股；韩秀琴共持有公司股份2,957,200股，其中通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444,300股；陈晓军共持有公
司股份2,750,000股，其中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
400,000股；段学东共持有公司股份2,204,602股，其中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12,602股；杭州训机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训机星辰一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共持有公司股份2,130,200股，其中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130,200股；李维君共持有公司股份2,032,800股，其中
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837,200股。

2,130,200

2,060,400

2,032,800

0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关于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

公司于 2023年 3月 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及

2023年3月23日召开的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深圳市优悦美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悦美晟”），优悦美晟系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大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晟资产”）的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关

联方。发行对象将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案等相关议案分别经2023年5月4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和 2023年 8月 11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修订。

2023年11月1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3年11月7日出具的《关于同

意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511号），

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完成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宜。待完成后，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共同成立参股公司大晟新能源事宜

2023年 7月14日，公司与浙江安吉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安吉经开区”）签

署了《产业投资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公司拟通过自有及自筹资金在安吉经

开区与其他合作方共同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建设高效异质结电池和

组件智能制造项目。

2023年8月11日，公司与控股股东深圳市大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安吉经开区签署《产业

投资合作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将公司在框架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转由大晟资产享有及

承担，框架协议项下之项目公司从由公司控股并表改为由大晟资产控股并表。

2023年9月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高效异质结电池和组件智能制造项目暨拟签订〈安吉县入园企业投资合

同〉的议案》，在框架协议与框架协议补充协议基础上，各方经积极沟通及充分磋商后就项目合

作具体内容和安排基本达成共识，签订了《安吉县入园企业投资合同》。

2023年9 月22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拟对外投资成立参股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同意与控股股东大晟资产、

董事长周宇斌及其他相关方签订《共同出资设立公司的协议书》，投资成立参股公司，拟具体实

施建设高效异质结电池和组件智能制造项目。

公司于2023年11月1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参股公司股权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大晟资产将其持有大晟

新能源 5%股权以零元转让至安吉科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浩泰投资将其持有大

晟新能源8%股权以零元转让至南通丰合通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公司作为大晟新

能源的股东，经综合考虑，放弃本次大晟新能源13%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

公司于2024年1月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参股公司减资及股转事项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参股公司大晟新能源对其注册

资本金进行减资，从人民币 2.5 亿元减至人民币1亿元，各股东同比例减资，股权结构保持不

变；本次减资完成后，深圳市大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大晟新能源公司 7.5%的股权

转让给公司。

公司于2024年3月2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参股公司股权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深圳市大晟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将其持有大晟新能源 5%股权转让至诸暨屹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公司作

为大晟新能源的股东，同意放弃本次大晟新能源 5%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2024年4月初，参

股公司大晟新能源已完成减资及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

截至目前，公司持有参股公司大晟新能源12.5%股权,并已认缴出资1,250万元。参股公司

大晟新能源正有序经营中，后续如有需要进行披露的事项，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三）轩翔思悦股权投资款项事宜

公司于2015年4月30日与北京轩翔思悦传媒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轩翔思悅”）的股

东樟树市拓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拓美投资”）及樟树市云昊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云昊投资”）、崔佳、肖诗强签署《关于北京轩翔思悦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资产重组的投资协议书》（以下简称“投资协议”），公司以现金 27,300万元人民币收购轩翔思

悅 75%股权，轩翔思悦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2016年7月25日，公司与轩翔思悅的少数股东拓美投资、云昊投资、崔佳、肖诗强再次签

订《关于北京轩翔思悦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的投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

协议”），以现金9,100万元人民币收购轩翔思悅25%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直接持有轩翔

思悦100%的股权，轩翔思悦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018年12月14日，公司与拓美投资、云昊投资、崔佳、肖诗强签订《关于北京轩翔思悦传

媒广告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的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之二》（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二”），协议约定公

司需于2019年4月30日前完成全部款项支付（含剩余股权投资款及利息）。

2019年2月26日，公司与拓美投资、云昊投资、崔佳、肖诗强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同意拓

美投资将其在《补充协议二》项下的全部债权的70%转让给崔佳，30%转让给肖诗强；云昊投资

将其在《补充协议二》项下的全部债权的70%转让给崔佳，30%转让给肖诗强，以明确公司与交

易各方的债权债务关系，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2019年4月25日，公司与上述各方签订《关于

北京轩翔思悦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的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之三》（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三”），协议约定公司需于2020年4月30日前完成全部款项支付（含剩余股权投资款及利息）。

2020年 4月 23日，公司与拓美投资、云昊投资、崔佳、肖诗强进行友好协商后，各方签订

《关于北京轩翔思悦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的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之四》（以下简称“补充

协议四”），协议约定未支付的股权收购款及利息、付款时限延期至2020年7月31日。

后公司未能于协议到期日支付相关本金及利息，分别于2020年8月11日、2020年12月3
日、2021年8月30日、2022年6月1日、2022年11月3日、2023年3月7日与崔佳、肖诗强签订了

《还款延期协议》、《还款延期协议之二》、《还款延期协议之三》、《还款延期协议之四》、《还款延

期协议之五》、《还款延期协议之六》，具体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

号：2020-045；2020-082；2021-061；2022-034；2022-074；2023-015）。

公司无法于协议到期日（即2023年12月31日）前支付上述款项，公司与交易对方就协议

展期事项进行友好协商，相关具体内容详见于2023年12月30日、2024年1月31日、2024年3
月2日、2024年3月30日披露的《关于〈还款延期协议之六〉到期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3-078、2024-009、2024-015、2024-022）。

2024年4月25日，公司与崔佳、肖诗强友好协商后，各方签署《还款延期协议之七》，双方

同意本金部分延期至2025年04月30日前支付，利息部分延期至2025年12月31日前支付，具

体内容可见公司于2025年4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签订〈还款延期协议之七〉暨关

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3）。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8月27日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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